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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常见问题解答

一、《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（试行）》出台的背景

是什么？
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，相关专利申请

量也不断增长，已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

量，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，全球主要大国均把发展人工智能提升

到国家战略的高度。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完善人工智

能等新领域新业态知识产权法律政策体系的重要指示，进一步明

确和细化现行专利审查政策，及时解决创新主体普遍关注的核心

问题，有必要制定《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指引（试行）》

（以下简称指引）。本指引属于现行专利法律框架下的政策解读

类文件，帮助申请人更好理解现行专利审查政策，提高专利申请

质量。

二、指引中给出的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的四种类型是如何

划分的？

按照人工智能在发明创造中所扮演“角色”的不同，可以将

相关专利申请划分为两类，第一类是人工智能本身属于发明创造

的组成部分，第二类是人工智能参与作出或自主作出的发明创造。

对于第一类，按照方案保护对象的不同，分为“涉及人工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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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算法或模型本身的相关专利申请”和“涉及基于人工智能算法

或模型的功能或领域应用的相关专利申请”两种。

对于第二类，按照是否有自然人作出实质性贡献，分为“涉

及人工智能辅助作出的发明的相关专利申请”和“涉及人工智能

生成的发明的相关专利申请”。前者是指在发明过程中以人工智

能作为辅助工具，有自然人作出了实质性贡献。后者是指在没有

人类实质性贡献的情况下，由人工智能自主生成发明创造。

三、对于人工智能辅助作出的发明和人工智能生成的发明，

人工智能可以作为发明人吗？

根据民法典的规定，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

织。人工智能并非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，不能依法享有知识产

权，目前也不能作为发明人。专利审查指南第一部分第一章第

4.1.2 节记载：“发明人应当是个人，请求书中不得填写单位或者

集体，以及人工智能名称”，明确了人工智能不能作为发明人。

四、权利要求中除抽象数学算法以外，还包括涉及人工智能

的技术特征，是否一定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？

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应当满足如下客体要求：权利要

求不能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，且

要满足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关于技术方案的规定。

权利要求中除抽象数学算法以外，还包括涉及人工智能的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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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特征，例如还包括特征“算法由人工智能芯片运行”，并不一定

能够克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的缺陷。当相关内容仅仅体现在

主题名称中，即权利要求除其主题名称之外，对其限定的全部内

容仅涉及抽象数学算法，则该权利要求实质上想要保护的仍是抽

象数学算法，属于专利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

法的范围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。当相关内容包含在权利要求

除主题名称外的限定内容中，则该权利要求的方案就整体而言不

是一种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，不属于被排除的主题，但此时还

需要判断方案是否构成专利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技术方案。例

如指引第三章第 2.2 节情形二的示例“一种对神经网络进行训练

的计算机系统”，其解决方案中记载的“存储器”和“处理器”只是

存储和执行指令的载体，方案中没有采用遵循自然规律的技术手

段，要解决的是优化神经网络训练的问题，不属于技术问题，获

得的效果也只是提升模型训练效率，不属于技术效果，因此不构

成技术方案，不属于专利保护的客体。

五、在判断客体问题时，存在特定技术关联是否意味着必须

对计算机系统的硬件作出改进?

存在特定技术关联并不意味着必须对计算机系统的硬件作

出结构上的改变。对于人工智能算法改进的解决方案，即使计算

机系统的硬件结构本身并未发生改变，但是该方案通过优化系统

资源配置使得其整体上能够获得计算机系统内部性能改进的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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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效果，也可以认为人工智能算法特征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

存在特定技术关联，能够提升硬件的执行效果。例如指引第三章

第 2 节示例“一种深度神经网络模型的训练方法”中，处理器作为

硬件，其结构本身并未发生改变，但是，当针对不同大小的训练

数据，选择适配具有不同处理效率的单处理器训练方案或多处理

器训练方案时，提升了训练过程中硬件的执行效果，方案中记载

的模型训练方法与计算机系统的内部结构存在特定技术关联。

六、指引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的充分公开方面有哪些指

导？

指引第四部分是在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涉及专利

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有关充分公开的审查规范下，针对人工智能

领域相关专利申请应当满足充分公开要求的进一步阐释。为积极

应对人工智能“黑匣子”问题带来的专利挑战，合理引导申请人撰

写专利申请时要满足以公开换保护的要求，根据发明贡献类型确

定说明书应当记载的内容，充分描述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，

指引中还以示例情形提出撰写建议。

七、对于人工智能相关发明专利申请，在创造性评判时如何

考虑适应于应用场景变化所做出的算法或模型的改变？

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第 6.1.3 节规定，对既包含技

术特征又包含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的发明专利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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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创造性审查时，应将与技术特征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、存在

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特征或商业规则和方法特征与所述技术特

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。人工智能算法或模型应用于特定应用场景

时通常需要对算法或模型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或改变，应将与技术

特征在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、存在相互作用关系的算法或模型特

征，与技术特征作为一个整体考虑。“功能上彼此相互支持、存

在相互作用关系”是指算法特征与技术特征紧密结合、共同构成

了解决某一技术问题的技术手段，并且能够获得相应的技术效果。

如果该调整或改变解决了该应用场景下特定的技术问题，获得了

相应的有益技术效果，使得技术方案整体上相对于现有技术是非

显而易见的，则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；否则，这种调整或改变不

能使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。

八、指引对发明专利申请中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有哪些指

导？

专利制度作为激励和保护创新成果的有效机制，在规范引导

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本指引第六章旨在倡

导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，引导申请人在人工智能相关专利申请中

遵守专利法第五条的规定，即应符合相关法律的要求，不得违反

社会公德或妨害公共利益。


